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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舉委員會 101年度第 1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年 9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3時 

地點：本會 10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張主任委員博雅           紀錄：顏輝德 

出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貳、主席致詞 

    今天是本會 101年第 1次廉政會報，感謝各位主

管過去 1年對廉政工作的支持與努力。清廉執政是馬

總統及執政團隊重視的核心價值。本會業務向來單

純，過去數十年來亦秉持一貫的價值辦理選務行政工

作，除公正獨立辦理選務外，堅持廉潔的價值觀更無

庸置疑。由於廉政會報是馬總統及執行團隊要求成立

建構之平台，故本會仍應透過本會報建立以下幾點共

識： 

一、貫徹公正透明的選務行政工作。 

二、落實同仁的平時考核。 

三、強化內部控制的機制。 

四、拒絕請託關說文化。 

五、建構行政透明機制。 

六、共同維持廉潔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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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報告 

一、政風工作推動執行情形報告:詳如會議資料，略。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二、行政院 101 年 7 月 7 日廉政座談會馬總統、陳院長裁

示事項： 

（一）馬總統表示：面對可能貪腐的案件時，必須要以「

主動發掘、明快處置、配合偵辦、對外說明」的方

法來處理。首長必須要有「不怕家醜外揚」、「誠實

為最好的政策」，只要主動揭發並且適時對外說明，

人民不會因此而喪失對政府的信賴。 

（二）首長應重視政風工作，希望政風人員能提供首長充

分資訊協助首長治理。廉政會報請首長親自主持，

會報內容涵蓋機關的風紀狀況、高風險人員、防貪

措施，尤其平時的考核跟宣導。一旦有重大風紀案

件發生，機關首長跟政風單位應共同負責。 

（三）希望行政院二個月內提出請託關說制度化、透明化

之設計，讓部會首長及相關同仁在處理業務、面對

民意機關為選民請託關說時，有清楚分際。 

（四）陳院長表示：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與所有同仁有很

大關係，希望各首長能多瞭解既有之防貪機制，回

機關時多加推廣，以防止貪瀆事件發生。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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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第 1案：加強執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

查察作業要點」及影音宣導（13分鐘），提請  討

論。                       

提案單位：政風室 

說明： 

一、本要點係依據馬總統於 101年 7月 7日廉政座談會

裁示及行政院 101年 7月 7日頒布施行本要點辦理。 

二、本要點要旨如后： 

（一）規範對象為各機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及代

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二）所稱請託關說，指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

對前點之規範對象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反法

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 

（三）下列行為，不適用本要點之規定： 

1、 政府採購法所定之請託或關說行為。 

2、 依遊說法、請願法、行政程序法或其他法令規定

之程序及方式，進行遊說、請願、陳情、申請、

陳述意見等表達意見之行為。 

（四）請託關說事件，應由被請託關說者於三日內向所

屬機關政風機構登錄；未設置政風機構者，應向

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或首長指定之人員登錄。 

（五）法務部廉政署及中央二級以上機關政風機構就請

託關說事件登錄之資料，應辦理抽查。法務部廉

政署就前項抽查作業，得請相關機關配合查察，

以釐清相關事實。如發現有疑涉貪瀆不法之情形

者，並得與法務部調查局或相關偵查機關協力調

查。 

（六）第二點之規範對象就受請託關說事件未予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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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證屬實者，應嚴予懲處。 

（七）受理登錄人員或機關首長，如有故意隱匿、延宕

或積壓不報，經查證屬實者，各機關或其上級機

關應懲處相關人員。前點及前項違失人員如為政

務人員，得視其情節輕重，移送監察院審查。 

 

擬辦：請政風室及各單位加強宣導本要點規範並落實報備

登錄制度。 

 

決議：請本會及所屬選舉委員會加強宣導並配合報備登錄。 

 

 

 

 

 

 

 

 

 

 

 

 

 

 

 

 

 

 

 



 5 

第 2 案：建請落實主管平時考核責任，以防止貪瀆不法情

事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政風室 

說明： 

一、依據馬總統於 101 年 7 月 7 日廉政座談會裁示事項

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

（下稱本要點）辦理。 

二、本要點第 11、12點規定，各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對

屬員之操行考核，應注意平日生活素行之輔導溝通

並隨時考核記錄之；如發現屬員有涉嫌貪污、瀆職

或其他犯罪傾向或跡象時，應作適當之防範；對涉

嫌貪瀆有據者，應即依法移請權責機關辦理，如有

怠忽，應負監督不週之行政責任。但事前防範得宜，

致未發生弊端而有具體事實者，應依有關規定予以

獎勵。 

二、報載近來發生公務員貪瀆不法案中，有人考績年年

得甲，相關直屬主管於平時考績評語中，對於工作

表現讚譽有加；甚至評有戮力從公，交友單純等與

實際表現有相當之落差情況發生，各級主管人員對

於屬員之平時考核（品操部分），有待改進注意之空

間。 

擬辦：各級主管應依規定加強對屬員之操行考核，注意平

日生活素行，如發現屬員有涉嫌貪污、瀆職或其他

犯罪傾向或跡象時，應作適當之防範，發現作業違

常或生活違常均應及時勸導並據實反映處理。 

 

決議：請本會及所屬選舉委員會各級主管加強落實屬員之

平時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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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案：促請重視公務員違規赴陸影響公務機密及人身安

全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政風室 

說明： 

一、民國 95 年 10 月，政府開放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

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下之公務員以非公務事

由申請赴大陸地區；嗣於 97 年 12 月，開放簡任或

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

務員，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目前兩案交流氣氛和緩且日趨頻密，惟中共情工人

員對我赴陸現職或退離公務員，動輒以約談、留置

等方式，進行不當約詢，有危及我公務機密及公務

員人身安全之虞。 

二、公務員赴陸依規定須經報准或申請許可，惟依據案

例顯示，仍有部分公務員未經申請，即赴陸從事觀

光旅遊、進修等活動；尤以現階段兩岸交流政策並

非毫無限制，其中公務員不經申請進行赴陸，或經

由第三地（含港、澳地區）迂迴中轉赴陸就讀，恐

因研究專題衍生危害國家安全及利益情事，殊值重

視。 

三、為避免國家安全及利益遭受侵害，確保我公務機密

及公務員人身安全，實有運用機關會議或員工訓練

之機會，加強宣導赴陸安全風險觀念及恪遵相關規

定之必要；況且未經申請報准赴陸，一旦在大陸地

區發生狀況，恐亦將增加政府介入協助之困難。 

擬辦：建請各處室於處室集會或員工訓練場合，加強宣導

赴陸安全風險觀念，並遵守相關規定與手續，切勿

違規赴陸行為，以確保公務機密及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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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本會及所屬選舉委員會加強宣導赴陸安全風險觀

念，並遵守相關規定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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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案：爲落實「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宣導執行，避免

衍生不當職務利害關係，影響機關形象，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政風室                                                                                                              

說明： 

一、依據陳院長 101年 7月 7日廉政座談會裁示事項及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辦理。 

二、行政院函頒「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自 97年 8月 1

日實施以來，本會及所屬選舉委員會各級人員均能

恪遵相關規定，本期僅受理 1件受贈財物，其餘尚

無請託關說、飲宴應酬案件登錄或員工出入不妥當

場所情事，請各單位持續加強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宣導與執行，注意公務禮儀及利害關係之迴避，以

蔚為風氣。 

 

擬辦：本會新進人員，責請各單位利用內部集會或工作場

合加強宣導執行；或由政風室利用集會定期宣導使

均能瞭解遵行，落實報備登錄制度。 

 

決議：請各單位及政風室加強宣導執行並落實報備登錄。 

 

伍、臨時動議 

    無 

 

散會：101年 9月 20日下午 4時 


